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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商业街建筑调研和参考美国有关标准规定，分析了商业街建筑的防

火设计要点，提出了建议措施，为有关防火设计规范的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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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顶棚步行商业街建筑（以下简称商业街建筑）越来越多。商业街建

筑由有顶棚的步行街与周围商店连接组成，这些商店都有进入步行街的入口，顾

客可以通过步行街在商店之间流动。 

商业街建筑往往具有内部空间大，人员密集，火灾荷载大，燃烧产生的烟气

毒性大等特点，是火灾的多发场所，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由于商业街

建筑形式独特，有关防火设计也有别于一般的商店建筑。因此，有必要总结国内

外相关经验，在现行防火规范中明确其设计要求。 

1 商业街建筑防火设计现状 

笔者对部分地区商业街建筑进行了调研，将其防火设计基本情况概括如下： 

1.1 建筑现状 

各地建设的商业街建筑形式多样，规模不一，总规模从几千、几十万、甚至

上百万平方米不等；单层、多层至高层均有；高度约为 6～30m；长度约从几十

至 2000 m。 

步行街形式按周边建筑的围合程度分为四面围合的封闭式、三面围合和两面

围合步行街，有地上和地下步行街及顶棚全部或局部封闭的步行街。有些商业街

建筑形式比较复杂，空间大、高度高，步行街两侧的建筑在二层及以上通过若干

连廊在步行街的空间内水平连通，且步行街中的部分连廊设置上下连通的楼梯，

联系两侧建筑的地上及地下各层。 

1.2  防火设计现状 

（1）总体考虑。四面围合而成的地上封闭式步行街，按中庭考虑，商业街

建筑按一个单体商店建筑依据现行规范进行防火设计。周边建筑三面或两面围合

的地上步行街，当步行街具备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和一定宽度时，步行街地面视

为人员疏散安全区；当周边建筑间距满足规范防火间距要求时，分别按独立商店



建筑进行防火设计。有的地下建筑，把满足一定宽度且设有排烟设施的地下步行

街与下沉式广场结合设计，使之既成为地下商店建筑 2 万平方米的分隔带，也视

为人员疏散安全区。 

（2）建筑耐火等级和防火分隔。新建商业街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建筑内防火分区面积的控制与一般商店建筑相同。步行街同侧毗邻店铺之间采用

不小于 2 h 的墙体分隔，否则，按大空间商场考虑。步行街两侧布置建筑，且当

步行街的净宽度不小于两侧建筑防火间距要求时，建筑与步行街之间的分隔构件

基本不做耐火保护，否则，采用防火卷帘等分隔；步行街单侧布置建筑时，建筑

靠步行街侧的墙满足外墙的有关防火要求。 

（3）步行街构造。顶盖多采用防碎、透光的不燃或难燃材料，支承结构多

采用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其耐火极限地上不小于 1 h，地下不小于 1.5 h。有的

建筑规模不大，步行街长度约为 150 m，顶棚未完全封闭，顶棚中间或两侧均有

较大的露天敞口，顶盖材料和支撑结构未经防火处理。 

（4）步行街净高。随建筑层数不同而不同，一般在 4～30 m。 

（5）步行街净宽。面向步行街的建筑当采用墙或防火卷帘分隔时，最小净

宽度不小于 4 m，当采用大面积玻璃墙或普通卷帘时，不小于 6 m，有的步行街

内设有景观或通行消防车时大于 9 m。 

（6）步行街安全疏散。宽度大于 4 m、排烟良好、至少有 2 个出口直接通

向室外安全地点的步行街，一般视为人员疏散相对安全区。商业街建筑内任一点

到外门（包括进入步行街的门）的最大疏散距离执行防火规范中商店的规定，从

该门口到步行街通向室外安全地点的距离，位于两个室外安全地点之间时控制在

40～60 m，位于袋形走道时控制在 20 m。 

（7）步行街排烟。一般考虑排烟设计。采用自然排烟方式时，在步行街顶

部或顶棚下侧面设置常开口、常开固定百叶或可开启天窗。 

（8）其他防火设计参照防火规范中商店的有关规定。 

2  美国有关规范对商业街建筑的规定 

20 世纪 70 年代末前，商业街建筑是根据建筑规范的一般原则及与当地建筑

和消防机构的协商结果建造。随着商业街建筑越来越多，在规范中专门针对商业

街建筑单独作了规定，同时，规范允许采用更加主动的防火措施，允许更灵活地

设计商业街建筑。 

（1）结构类型。当全部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且与周围建筑间距不



小于 18 m 时，1 或 2 层的商业街建筑允许采用规范中的任何一种结构类型。而 3

层的商业街建筑，要求其结构采用不燃烧体、耐火极限不低于 1 h。商业街建筑

中的百货商店、停车场则作为独立的建筑对待，其结构类型取决于建筑面积和建

筑高度。允许这些建筑有直通步行街的入口。 

（2）步行街。规范对步行街周边建筑面向步行街的墙允许采用透明的隔墙

和隔栅，但步行街宽度要求不小于 6 m。在靠近店铺门口 3 m 范围内应无任何障

碍物。当步行街宽度超过 6 m 时，其中心部位可以停放小型车辆、布置亭子、座

椅和其他街道景观。 

（3）安全疏散。根据商业街建筑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人员荷载。一般认为，

随着商业街建筑中店铺数量的增加，所有店铺同时达到人员高峰的可能性随之减

少，因此，当店铺增加时，商业街建筑的人员荷载就减少。对于建筑面积小于

1.4 万平方米的商业街建筑，其人员荷载与传统的商店相同，为 2.7 m2/人。当可

出租面积达到 3.2 万平方米时，商业街建筑的人员荷载系数减小至 4.5 m2/人。但

还要考虑单个店铺人员达到高峰的情况，所以每个店铺仍根据 2.7 m2/人的人员

荷载来确定其安全疏散设计。 

从店铺门口到任何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60 m，店铺内任一点到进入步

行街的店铺门口的距离也不应超过 60 m。 

由于将商业街建筑中的百货商店作为独立的建筑对待，其疏散设计也要求独

立于商业街建筑。虽然从步行街有入口可以直接进入百货商店，但该入口不作为

百货商店的疏散出口。 

（4）餐饮区。规范允许餐饮区直接向步行街开口，但当不设置在首层时，

要求采用 1 h 耐火极限的构件分隔。  

（5）灭火和排烟。要求商业街建筑全部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同时要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按区设置，保护步行街等公共部分的系统独立于保护店铺的系

统。要求商业街建筑设置机械排烟设施。在 90 年代初期，排烟系统的有关规定

本质上是处方式的，只是根据建筑体积规定每小时的换气次数。在 90 年代中期，

出现了性能化设计，要求将烟气保持在疏散走道 3 m 以上的高度。排烟系统的启

动来自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水流报警装置或感烟探测器两者之一或其组合。如

果电源中断，还应有备用电源以维持系统的运转。 

（6）火灾报警。规范并没有要求设置整个商业街建筑的火灾报警和疏散指

示系统，但要求设置一个公共广播系统。对于商业街建筑内大的人员聚集场所，



要求设置火灾报警及疏散指示系统。 

3  防火设计要点 

3.1  统筹规划和设计商业街建筑 

商业街建筑规模一般较大，对其进行统筹规划，合理确定其位置及防火间距，

限制步行街长度，采用道路及步行街划分区块，能够防止火灾蔓延扩大。 

3.2  确保步行街安全 

从商业街建筑中的每个店铺疏散到店铺门口的设计与一般商店相同，但步行

街的顶棚可能会成为烟火蔓延的渠道，不能将步行街看作与无顶棚的街道具有相

同的安全性。从商店疏散到步行街中的人，在到达室外安全地点之前仍需要沿步

行街行走，步行街是逃生通道的附加部分。理想的情况是，人员在步行街内逃生，

与露天街道具有相同的安全性。这就需要采取安全措施，保护步行街免受烟火影

响。一些措施有： 

（1）控制商店内火灾蔓延。商业街建筑发生火灾后，应把火灾尽量控制在

小范围，特别是要避免火灾蔓延到步行街内。可采取主、被动防火措施实现这个

目标： 

合理划分防火单元，步行街同侧毗邻店铺之间采用一定耐火极限的墙体分隔，

限制火灾在店铺之间蔓延；对面向步行街一侧的店铺围护构件的耐火极限和燃烧

性能进行控制，控制步行街两侧建筑间距，防止步行街一侧建筑火灾蔓延到另一

侧。 

在商业街建筑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时发现火情，

控制初期火灾。 

（2）避免步行街成为烟火蔓延的通道。步行街顶盖和支撑材料应尽量采用

不燃材料，其承重结构应有一定的耐火极限，保证火灾发生后在疏散时间内不跨

塌。 

为限制烟气在步行街内蔓延，保障人员安全逃生，步行街及商店的排烟措施

很重要。理想的选择是，在商店内解决自身排烟问题，防止商店中的烟气扩散到

步行街。对于大空间商店，按照现行规范要求设置机械排烟设施，且排烟口不能

设置在步行街内，一般是能够做到的。而对于小商店，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每个小

商店设置单独的排烟系统是很困难且不经济的。对于规模大、建筑形式复杂的商

业街建筑，如建筑带有许多开敞的楼层，连通的空间和中庭特征等，这些都将导



致排烟通路变得复杂，如何确定不同火灾场景、不同尺寸比例和不同通风条件下

的火灾蔓延和发展情况，合理进行排烟设计，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确保人员在步行街内快速逃生。商业街建筑的顾客可能不熟悉建筑及

所有的逃生路线。即使建筑提供了其他独立于步行街且相对安全的逃生路线和安

全出口，也应当考虑因人员不熟悉环境而通过步行街逃生，导致逃生时间可能延

长。此外，步行街毕竟不是最终安全区，应采取有利于人员快速逃生的措施，如：

步行街不应用于人员和消防车通行以外的其他用途，且应保持足够宽度，避免人

员拥挤，影响逃生速度；应控制商店出口至步行街室外安全地点的距离；步行街

作为安全疏散的主要通道，应具备良好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条件，对于较长或

疏散路线较复杂的步行街，应加强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并配置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引导人们有序疏散。 

3.3  为外部灭火救援创造有利条件 

商业街建筑即使安装了自动灭火系统，也不排除由于种种原因发生火灾蔓延

扩大而需要消防队灭火救援的可能。便于灭火救援的主要措施有： 

合理设置消防车道，如商业街建筑周围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当商业街建筑的

外边界长度或宽度较长时，还要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便于消防车快速到

达商业街建筑着火部位；步行街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出入口处避免设置影响消防车

通行的障碍物；在消防车道的适当位置设置消火栓。 

4  结 论 

商业街建筑人流集中、火灾荷载大、建筑形式独特，应重视其消防安全。笔

者结合商业街建筑的特点和现行防火规范对一般商店建筑的规定，对商业街建筑

的防火设计提出以下建议： 

应充分考虑步行街的影响，统筹规划和设计商业街建筑，将步行街和连接的

所有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设计。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步行街宽度应至少满足两侧建筑防火间距要求，这样步行街既可作为防火隔

离带，又可方便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 

从商业业态考虑，一般独立的步行街长度宜控制在 300 m 范围内，当步行街

较长时，应在适当部位设置足够宽度的道路等分割步行街。 

面向步行街一侧的建筑围护构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h，以限制店铺内的

火灾蔓延到步行街；由于商业建筑往往追求玻璃墙体、玻璃展示橱窗等通透的效



果吸引顾客，当店铺面向步行街一侧采用玻璃等不燃材料时，步行街的宽度不宜

小于 12m，防止一侧店铺的火灾通过辐射热蔓延到步行街的另一侧。为了限制步

行街同侧毗邻店铺之间的火灾蔓延，店铺之间分隔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h。 

步行街顶棚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避免步行街成为烟火延燃的通道，当其

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0.5h 时，可满足设计疏散时间内的逃生需要。步行

街的高度高，蓄烟能力强，建议步行街自地面到顶棚最低点的高度不低于 6m。 

商业街建筑店铺内任一点到店铺门口的疏散距离应满足现行规范中商店的

要求。由于步行街不是疏散最终的安全区，所以进入步行街的店铺门口到步行街

室外安全地点的距离不能太长，参照美国有关规范的规定，建议控制在 60m 以

内。 

步行街是疏散的要害部位，具备良好的排烟条件很重要。自然排烟比较经济，

考虑到步行街与其连通的商店之间开口较大，商店发生火灾进入步行街的烟气量

可能较多，参照一些建成项目，建议自然排烟口的总面积不小于步行街地面面积

的 20%，并应均匀布置排烟口。 

商业街建筑周围应设环形消防车道。当商业街建筑外边界长度或宽度超过

150 m 时，应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步行街及其通向外部安全地点的出入

口应满足消防车通行的需要。 

为便于消防车就近取水，确保火场水源充足，建议步行街内每隔 50 m 设置

消火栓。当步行街较长，如超过 150 m 时，建议步行街内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疏

散指示标志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提高步行街的疏散安全。对于规模较大的商业

街建筑，如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 时，建议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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